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63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明輝 

訴訟代理人  王翼升律師 

複代理人    湯建軒律師

            廖泉勝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黃雅娟   

訴訟代理人  蘇文俊律師 

複  代理人  張以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8年8月1日至被告擔任護理師，薪資每月新臺

幣（下同）41,000元，兩造並於108年8月30日簽立受訓留任

合約書（下稱系爭留任合約），及於108年8月28日簽立久任

合約書（下稱系爭久任合約）。

　1.依照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被告應參加原告所提供之108

年專科護理師培訓計畫培訓課程（下稱系爭專師訓練課

程），並由原告支付學科訓練、臨床訓練等培訓費用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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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被告則於受訓完畢後，須以正職人員身分繼續服務至11

1年3月31日止。詎被告於110年8月31日即自請離職，原告自

得依照系爭留任合約第8條約定，向被告請求違約金12萬

元。

　2.依照系爭久任合約書所載，兩造約定契約期間為108年9月1

日至110年8月31日止，另依系爭久任合約第4條約定，於契

約期間內離職，需一個月前預告，預告日期以向原告人事課

領取「離職申請單」為準，然被告於110年8月31日離職前，

則遲至110年8月12日（起訴狀誤載為110年8月13日）方以存

證信函向原告預告離職，原告自得依照系爭久任第5條約

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一個月薪資之違約金41,000元。

　㈡為此，爰依系爭留任合約及久任合約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

前開違約金，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161,000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1.系爭留任合約部分

　⑴原告依照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5條第2項規定本得

隨時終止勞動契約，而系爭留任合約乃原告單方預先擬定用

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然原告於系爭留任合約竟

加諸被告離職期間之限制，另違約金之約定則高達培訓費用

之雙倍，業已對締約之被告生重大不利益，顯失公平，依照

民法第247條第1項第2至4款規定，應屬無效。

　⑵①被告係以自身休假參與系爭專師訓練課程，並未由原告提

供被告有薪之公假前往，原告就被告受訓時間並未多支出任

何成本；另原告就系爭專師訓練課程僅支出至多6萬元培訓

費；又關於醫師及專科護理師臨床指導部分，均非一對一教

學，原告給付指導醫師及專科護理師之教學津貼，並非專門

針對被告一人之專科臨床實務訓練所為支出；且被告未曾見

過原告所指之指導醫師，應僅為掛名指導，對於被告之專師

訓練並無貢獻。則原告因培訓被告支出之成本甚微，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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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被告不得離職之期間自108年8月1日至111年3月31日止，

長達2年7月，實不具合理性。②此外，被告之職務內容並無

不可替代性；③再者，原告對被告並未有合理補償。④則對

照原告支出成本與被告所受服務年限之限制，系爭留任合約

之關於服務年限之約定，顯失公平而不具合理性，是系爭留

任合約第6、8條約定違反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2項，依照

同條第3項約定應為無效。

　⑶被告於110年8月1日於家中摔倒需休養2月而向原告申請病

假，然原告則以被告所提診斷證明非原告醫院開立為由，不

予認可被告病假，業已違反勞基法第43條、勞工請假規則第

4條規定，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其後，原告更予被告「曠

職」及「不給薪」之不當處分，致被告不得已依照勞基法第

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依照勞基法第15之

1第4項規定，被告亦無庸依系爭留任合約第8條約定給付違

約金。

　⑷縱被告需支付原告違約金，然原告就系爭專師訓練課程支出

之成本僅6萬元，相較被告自假前往受訓時數共688小時，且

被告離職日距離契約末日即111年3月31日僅7月，僅佔契約

期間1/4，則原告向被告請求高於培訓費2倍之違約金，實屬

過高，應予酌減，以符公平。

 2.系爭久任合約部分

　⑴系爭久任合約書第4條約定預告期間為1個月，較勞基法第16

條第2款預告時間為長，依照民法第71條規定應為無效。

　⑵系爭久任合約書為原告單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另系

爭久任合約書第5條約定預告日以「領取離職申請單」為

準，亦增加法所無之限制，且賠償金額高達被告一個月薪

資，對被告有重大不利益，依照民法第247條之1第2至4款規

定，應為無效。

  ⑶被告於離職申請書上載明「擬」於110年8月31離職，僅為要

約，其後則經原告110年9月2日承諾應允終止系爭久任合

約，則系爭久任合約實於110年9月2日經兩造合意終止。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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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於110年8月1至31日請假，至9月1日起，始未服勞務，

並未於110年8月31日前離職，則被告亦無違約。

  ⑷況被告於110年8月1日於家中摔倒需休養2月，遂向原告申請

病假，然原告竟以被告所提診斷證明非原告醫院開立為由，

不予認可被告病假，業已違反勞基法第43條、第22條第2

項、第26條及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規定，被告不得已於110年

8月12日以存證信函依照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

勞動契約，則兩造勞動契約之終止不得歸責於被告，是系爭

久任合約書第4條違反民法第71條無效、原告不得依照系爭

久任合約書第5條規定向被告請求給付違約金。

　⑸縱認被告違反勞基法第15條第2款準用16條第2款規定，然被

告依照勞基法第15條第2項本得隨時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即

使被告未遵守預告期間之規定，亦無如勞基法第16條第3款

有相應懲罰規定或責任，則原告應證明因此受有損害，方得

向被告求償。

　⑹若鈞院仍認被告違反系爭久任合約第4、5條約定，應給付原

告違約金，然被告僅於合約最後1日違約，比例為1/730，且

被告未因系爭久任合約受有利益，況被告實因原告違法不准

病假方不得已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高達

1個月薪資之違約金，亦屬過高，應依民法第252條酌減，方

符合公平。

三、爭執與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99至100頁）

  ㈠不爭執之事項

  ⒈被告於108年8月1日至原告擔任護理師，並於108年8月30日

簽訂系爭留任合約，及於108年8月28日簽立系爭久任合約

書，依照系爭久任合約書，合約期間自108年9月1日至110年

8月31日。

  ⒉被告於原告投保勞保之期間自108年8月1日起至110年8月31

日退保。

  ⒊被告於108年8月1日起至109年3月31日止，根據專科護理師

甄審辦法參與臨床實務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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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被告於110年8月12日以存證信函對原告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

示，經原告於110年8月13日收悉。原告於112年9月27日收悉

反訴追加狀。

  ⒌被告取得專科護理師資格需完成專科護理師訓練、具備護理

師年資、參與甄審。

　㈡兩造爭執之事項：

  ⒈原告依照系爭留任合約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是否有理由？

　　⑴系爭留任合約是否違反勞基法第15條之1而無效？最低服

務年限之限制是否具有合理性及必要性？

　　⑵系爭留任合約第6、8條是否違反民法247條之1而無效？

　　⑶兩造勞動契約於何時終止？

　　⑷被告是否因不可歸責於己身之事由違反最低服務年限之限

制？

　　⑸原告請求違約金是否可採？是否應予酌減？

  ⒉原告依照系爭久任合約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是否有理由？

　  ⑴系爭留任合約第4、5條關於30日預告期間及以領取離職申

請書日為計算預告期間始日之約定，有否違反勞基法、勞

工請假規則、民法第71條、第247條之1規定？

　　⑵原告請求違約金是否可採？是否應予酌減？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依照系爭留任合約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是否有理由？

　1.系爭久任合約是否違反勞基法第15條之1而無效？最低服務

年限之限制是否具有合理性及必要性？

　　原告主張：⑴①依照護理人員法及衛生福利部專科護理師分

科及甄審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專科護理師資格之取得需具

備：1.完成專師訓練、2.具備臨床護理師工作年資、3.參與

甄審、4.通過後取得執照等要件。其中取得「專師訓練」資

格可以訓練醫院依規定提供訓練課程方式為之，而原告提供

之系爭專師訓練課程內容除一般訓練課程外，並提供臨床實

務訓練基礎及進階課程，被告於心得報告中亦已自承自系爭

專師訓練課程獲得專業知識及能力，則原告提供系爭專師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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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課程以協助被告取得從事專業工作所需專業技能，並非一

般在職訓練，要屬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項第1款之專業技術

培訓。②此外，系爭專師訓練課程內容包含學科課程及臨床

實務訓練，原告投注成本包含學科課程部分之講師費45,050

元、場地費93,000元、水電空調46,500元等費用，另臨床實

務訓練部分，則由醫師及專科護理師負責指導，其中醫師指

導費用每小時900元、共504小時、指導費453,600元，而專

科護理師指導費用每小時400元、共504小時、合計201,600

元，則原告業已支出大量人力及物力成本，則兩造約定最低

服務年限符合必要性。⑵再者，系爭專師訓練課程培訓期間

共8月，為2年最低服務年限之1/3，對照原告支出之培訓期

間及成本，則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具合理性等語。查

　⑴按未符合下列規定之一，雇主不得與勞工為最低服務年限之

約定：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並提供該項培訓

費用者。二、雇主為使勞工遵守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提供

其合理補償者。前項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應就下列事項綜

合考量，不得逾合理範圍：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

訓之期間及成本。二、從事相同或類似職務之勞工，其人力

替補可能性。三、雇主提供勞工補償之額度及範圍。四、其

他影響最低服務年限合理性之事項。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

約定無效。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項至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

為保障勞工離職之自由權，兼顧各行業特性之差異，並平衡

雇主與勞工雙方之權益，最低服務年限約款適法性之判斷，

應從該約款存在之「必要性」與「合理性」觀之。所謂「必

要性」，係指雇主有以該約款保障其預期利益之必要性，如

企業支出龐大費用培訓未來員工，或企業出資訓練勞工使其

成為企業生產活動不可替代之關鍵人物等是。所謂「合理

性」，係指約定之服務年限長短是否適當？諸如以勞工所受

進修訓練以金錢計算之價值、雇主所負擔之訓練成本、進修

訓練期間之長短及事先約定之服務期間長短等項為其審查適

當與否基準之類（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1396號判決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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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

　⑵①按非領有專科護理師證書者，不得使用專科護理師名稱。

護理師經完成專科護理師訓練，並經中央主管機關甄審合格

者，得請領專科護理師證書。前項專科護理師之甄審，中央

主管機關得委託各相關專科護理學會辦理初審工作。領有護

理師證書並完成相關專科護理師訓練者，均得參加各該專科

護理師之甄審。專科護理師之分科及甄審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護理人員法第7條、第7條之1定有明文。②次

按，護理師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參加該科專科護理師之

甄審：一、「國內完成專科護理師訓練者：於訓練醫院完成

專科護理師訓練；訓練前應具備下列臨床護理師工作年資

（以下簡稱工作年資）：㈠具護理學士學位：三年以上。㈡

具護理碩士以上學位：二年以上。」、「報名專科護理師甄

審，應檢具下列專科護理師訓練證明文件之一：一、具備第

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資格：完成訓練課程之證明影本」、「第

15條經專科護理師甄審合格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發給

專科護理師證書。」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3條第1項

第1款、第13條第1款、第15條分別定有明文。③而被告需先

完成專師訓練、累計護理師年資、經參與甄審通過後，方得

取得專科護理師資格，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

㈠⒌）。④此外，非領有專科護理師證書者，不得使用專科

護理師名稱。護理人員法第7條第2項定有明文，且取得專科

護理師資格後方得從事「侵入性」及「非侵入性」之醫療輔

助行為，另有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在

卷可考，準此，原告主張：專科護理師資格之取得自具有相

當之專業性，且為難以任意替代之人力，即非無憑。⑤此

外，系爭專師訓練，係由原告提供系爭專師訓練課程，及支

出培訓費用，有系爭留任合約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21

頁），依此，既原告為被告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且提供培訓

費用，符合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是審酌原告

經營醫療院所之性質，為被告取得專科護理師資格提供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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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師訓練課程，則原告與被告就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之

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具有必要性。

  ⑶次查，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最低服務年限為2年，進行系

爭專師訓練課程時間為8月，而系爭專師訓練課程培訓費用

為6萬元，有系爭留任合約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1頁），

另原告提供師資、場地舉辦系爭專師訓練課程，並支出相關

主治醫師教學研究費用、專科護理師指導費用、水電費用，

有講師費用、薪資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69、273至279

頁），而被告為取得專科護理師資格，依己意與原告簽立系

爭留任合約，且已取得專科護理師證照及專業能力，非其他

未曾接受系爭專師訓練課程之人可任意替補，原告為免被告

任意離職以維護醫院經營與病患權益，或需再支出培訓費用

另覓他人參與訓練課程，增加勞費成本，則原告與被告就系

爭留任合約第6條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確屬營運之必要，

尚稱允當，具合理性。

　⑷此外，雇主於符合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項所列各款規定之

一，即得與勞工約定最低服務年限，非以同時符合第1項各

款規定為必要。則被告辯稱：其人力並非難以替補，且原告

未提供合理之補償，該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不具合理性等

語，即不可採。

　⑸綜上，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最低服務年限2年，違反者應

依系爭留任合約第8條約定負賠償責任之約定，未逾必要限

度及合理範圍，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2項規定，

並非無效。則被告抗辯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已逾合理範

圍，不符勞基法第15條之1第2項規定，應為無效等語，並非

可採。

　⒉系爭留任合約第6、8條是否違反民法247條之1而無效？

　⑴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

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

……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

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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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者。民法第247條之1第2至4款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按

其情形顯失公平者」，則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

務，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合判斷，有顯失公平之情形而言

（參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125號判決意旨）。次按

不定期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5條第2項規定，勞工雖

得隨時預告終止，惟該項規定乃任意規定，並不排除當事人

以合意限制勞工終止權之行使，若該合意限制內容未違反法

律強制或禁止規定，亦未悖於違背公序良俗或有顯失公平之

處，基於契約自由原則，應認該項約定為有效。況雇主為避

免對受雇之勞工所投入之訓練經費、時間、精力及其他資

源，因受雇之勞工受訓後即遽然離職而造成雇主花費之投資

平白損失，甚且發生勞工經過受訓培育完成後，反而造成與

原雇主競業之結果，若無法受約定服務年限條款的保障，雇

主可能不願意對受僱勞工提供訓練，以達培育人才委以重任

之目的，而與勞工約定必須服務一定之期限，否則應賠償違

約金，乃雇主為維護企業經管及服務品質之適當方法，故類

此約定之約款，只要未違反法律強行禁止規定，或有悖於公

共秩序、善良風俗或顯失公平之處，復無其他法定應屬無效

之原因，則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之基本原則，契約雙方

當事人自應尊重契約之合法效力，並依約履行，同受前開約

定條款之拘束。

　⑵①查系爭留任合約為原告製作由被告簽名，並未依照個別學

經歷、受訓狀況為個別化約定，有系爭留任合約在卷可查

（見本院卷一第21頁），被告抗辯：系爭留任合約為原告預

定用於同類契約條款而訂定，未與被告商議而屬定型化契

約，即非無憑。②惟被告就是否與原告訂約，非全然無自由

選擇之餘地，而參與系爭專師訓練課程乃被告取得專科護理

師資格之要件之一，倘被告於取得專科護理師資格後即離

職，原告需另招募人員及提供訓練課程，除影響醫院之經營

外亦損及病患權益，準此，原告基於整體營運之考量要求被

告承諾最低服務年限，並為賠償之約定，以資衡平，難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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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加重被告責任，亦無不當限制終止終止勞動契約之權利，

③而被告於服務期間仍正常領取薪資、津貼、及獎金有薪資

清冊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61至68頁、289至305頁），尚

無對被告有何重大不利益，實難認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

有單方加重被告責任、或使被告拋棄或限制其權利或重大不

利益而有顯失公平之情形。④此外，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

定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2項規定，已如前述，被

告復未能證明該約定條款尚有何其他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

或悖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則被告抗辯：系爭留任合

約第6條約定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2至4款規定，應屬無效等

語，並非可取。

　3.兩造勞動契約於何時終止？原因為何？

　　按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

時，發生效力。民法第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以

存證信函為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通知，有存證信函附卷可參

（見本院卷一第27頁），另被告之離職申請單載稱「本人擬

於110年8月31日辭去烏日林新醫院之職務」，亦有離職申請

單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25頁），其後則經原告於110年8

月31日收悉、及經單位及人事主管機關面談後載稱「知

悉」，以及於人事課、行政課下方蓋印表示核准等情，則有

原告收文戳、主管面談意見欄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25頁

右上方），堪認被告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於110年8

月31日達到原告，則兩造勞動契約均於該日終止，不因原告

院長核章日期為110年9月2日而影響；被告抗辯：兩造勞動

契約於110年9月2日終止，並非可採。

　4.被告是否因不可歸責於己身之事由違反最低服務年限之限

制？

  ⑴按勞動契約因不可歸責於勞工之事由而於最低服務年限屆滿

前終止者，勞工不負違反最低服務年限約定或返還訓練費用

之責任。勞基法第15條之1第4項定有明文。查「乙方於受訓

完畢後，必須以甲方正職人員身分繼續服務至111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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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若提前離職視同違約」系爭久任合約第6條訂有明文。

而被告於110年8月31日，即約定服務期限111年3月31日前，

即終止系爭留任合約，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主張被告

於最低服務年限屆滿前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即屬可採。

　⑵然查，被告於110年8月1日以LINE提出診所診斷證明書及照

片向原告請假，有LINE及對話光碟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

521至531頁），然經原告以需提出與原告同級醫院開立之診

斷證明為請假證明為由遭拒，其後，被告係於110年9月17日

兩造行勞資爭議調解時，方同意以特別休假及積假折抵被告

自110年8月1日至8月31日未出勤日數，剩餘日數以病假辦

理，則有前開LINE對話紀錄及勞資爭議調解紀錄附卷可查

（見本院卷一第99頁、第521至531頁），準此，被告抗辯：

因罹病，然向原告請假遭拒，方不得已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即非無稽，從而，被告抗辯：兩造勞動契約因不可歸責於勞

工之事由而於最低服務年限屆滿前終止者，被告依照勞基法

第15條之1第4項規定，得不負違反最低服務年限約定之責

任，即屬有據。

　⑶原告固主張：原告已同意被告110年8月1日至31日准假，則

原告已無違法之狀態，被告抗辯不得已離職，並非有據等

語。然原告於110年9月17日兩造行勞資爭議調解時方為前開

准假內容，此要非被告於110年8月1日起請假遭拒而於110年

8月12日以存證信函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時所得預見，則原告

主張：違法狀態業已不存在，被告非不得已離職等語，即非

可採，附此敘明。　

  ㈡原告得否依據系爭久任合約第5條前段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

約金？

　1.系爭久任合約第4、5條預告期間及限制以領取離職申請書為

預告方式之約定，違反民法第71條及第247條之1規定而無效

　⑴查系爭久任合約書為原告針對受雇人適用相同條件預先擬定

之條款，係由被告閱覽後填載身份識別資料，未與被告個別

磋商，被告無增減或變更內容之情形，有系爭久任合約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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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則被告抗辯系爭久任合約為屬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之

附合契約，即屬有據，先予敘明。

　⑵按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

準，勞動基準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法律行為，違反強制

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民法第71條亦有明文。次按不定期

契約，勞工終止契約時，應準用第16條第1項規定期間預告

雇主，勞動基準法第15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而勞動基準法

第16條第1 項則規定：「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

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

作3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於10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1

年以上3年未滿者，於20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3年以上

者，於30日前預告之。」又按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之終止權屬

形成權，於勞工行使其權利時即發生形成之效力，不必得相

對人即雇主之同意（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528號判決意

旨參照）。再按，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

假；勞基法第43條前段定有明文。而勞工請假時，應於事前

親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病或緊急

事故，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辦理請假手續時，雇主得

要求勞工提出有關證明文件。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亦有明

文。是勞基法及勞工請假規則均未限制勞工請假之方式及證

明之來源。準此，如勞資雙方約定勞工離職需有較勞基法為

長之預告期間，抑或增加法無規定之請假方式限制，均屬較

勞基法、勞工請假規則為低之勞動條件，該部分約定即屬無

效，無效部分，以勞基法及勞工請假規則之規定取代。

　⑶查「乙方於合約期間內離職，須於一個月前預告甲方…預告

日期以向人事課領取離職申請單之當日簽認為準」、「乙方

未依前條預告期間之規定辦理者，甲方得處以懲罰性違約

金，其金額為1個月薪資」系爭久任合約第4條前段、第5條

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查，被告於108年8月30日受雇原告，

為兩造所不爭執，另兩造勞動契約已於110年8月31日終止，

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告任職期間為一年以尚未滿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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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勞基法第15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預告期

間為20日，又原告於110年8月12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為終止

兩造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有存證信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

一第27頁），依此，系爭久任合約第4、5條關於須於一個月

前預告甲方及以領取離職申請單為預告期間認定之約定，強

令被告需於30日前以領取離職單方式預告原告，並應支付賠

償金，顯然低於勞基法第15條第2項準用第16條第1項、勞工

請假規則第10條規定所定最低標準之勞動及請假條件，加重

勞工責任，違反勞基法第1條第2項之強制禁止規定，依照民

法第71條及第247條之1規定，應屬無效。

　⑷至原告另主張被告請假流程及依據如人事規章簡報檔，並應

提出與原告相同層級之地區醫院診斷證明為請假依據，前經

原告宣導及介紹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1頁），已為被告所

否認，抗辯：並未見過該內容等語。而原告就此部分，並未

再舉其他事證以為其佐，則原告主張：被告應提出與原告相

同層級之地區醫院診斷證明為請假依據，仍難認有據，仍非

可採。況此亦增加勞基法及勞工請假規則所無之限制，違反

勞基法第1條第2項之強制禁止規定，依照民法第71條及第24

7條之1規定，亦屬無效。

　⑸原告固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8)台勞資二字第0034926號函

主張勞資雙方得於勞動契約中為違約金之約定，然前開函文

亦已明文載稱違約金之約定以符合民法規定如民法第247條

之1為前提，有前開函文附卷可考（本院卷一第177頁），而

兩造關於預告期間及方式之約定，既已違反民法第247條之

1，則前開函文自無從拘束兩造，附此敘明。

　⒉準此，系爭久任合約第4條約定既屬無效，則原告主張被告

違反系爭久任合約第4條約定，依照同合約第5條約定應給付

原告違約金，即非有據，並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系爭留任合約及久任合約約定，請求被

告給付違約金161,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因本訴經

敗訴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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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貳、反訴部分

一、程序部分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

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擴張或減縮應受

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

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

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26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反

訴原告原起訴聲明請求：㈠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57,000

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84頁）。嗣迭經追加及撤

回部分聲明（本院卷一第371頁、本院卷二第105頁），並於

113年3月6日言詞辯論時變更聲明㈠為：反訴被告應給付反

訴原告42,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應為反訴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並經反訴原告同意，有民事部分反訴撤回狀及本院言

詞辯論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00、105頁），核與前

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反訴原告主張：系爭久任合約業經反訴原告期滿完約，反訴

原告自得依照系爭久任合約第2條約定，請求反訴被告支付

津貼42,000元（下稱系爭津貼）。為此，爰依前該約定，請

求反訴被告給付前開款項，並聲明：如撤回後聲明所示，，

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反訴被告則以：反訴原告於系爭久任合約末日即110年8月31

日離職，且未於依照系爭久任合約第4條約定，依照約定之

預告期間及方式預告離職，並無符合系爭久任合約第2條

「期滿完約」之條件，反訴被告自無庸給付系爭津貼予反訴

原告。並聲明：1.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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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反訴原告主張期滿完約，反訴被告應依照系爭久任合約第

2條前段約定，給付津貼，為反訴被告所否認，抗辯反訴原

告未依兩造約定方式預告離職，且契約末日並未在職，則反

訴原告自不得請求反訴被告給付津貼等語。是本件爭點厥

為：反訴原告是否已期滿完約？反訴原告離職是否符合兩造

約定？反訴原告得否依系爭久任合約請求津貼42,000元？

　㈠查「合約期間自108年9月1日起至民國110年8月31日止，合

計貳年」、「本合約期滿完約後甲方始同意支付乙方合約津

貼新臺幣肆萬貳仟元」，系爭久任合約第1條、第2條前段定

有明文。而系爭久任合約第4條關於30日預告期間及以領取

離職申請單計算預告期間之約定，違反勞基法第1條第2項、

民法第71條、第247條之1之規定為無效，業經本院認定如

前。則反訴被告抗辯：反訴原告未依兩造約定預告期間及方

式離職不得請求津貼，即非可採。

　㈡然查，而兩造勞動契約於110年8月31日終止，業經本院認定

如前，則反訴原告於兩造約定之期限末日即110年年8月31日

並未在職，有離職申請單、存證信函附卷可查（見本院卷一

第25至28頁），則反訴被告抗辯：反訴原告並未完約，即屬

可採，準此，反訴原告既未完約，則反訴原告依據系爭久任

合約第2條約定，請求反訴被告告給付津貼，亦非有據，而

非可採。

五、綜上，反訴原告依據系爭久任合約第2條前段約定，請求反

訴被告給付津貼42,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因本訴經

敗訴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航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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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江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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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63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法定代理人  林明輝  
訴訟代理人  王翼升律師  
複代理人    湯建軒律師
            廖泉勝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黃雅娟    


訴訟代理人  蘇文俊律師  
複  代理人  張以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8年8月1日至被告擔任護理師，薪資每月新臺幣（下同）41,000元，兩造並於108年8月30日簽立受訓留任合約書（下稱系爭留任合約），及於108年8月28日簽立久任合約書（下稱系爭久任合約）。
　1.依照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被告應參加原告所提供之108年專科護理師培訓計畫培訓課程（下稱系爭專師訓練課程），並由原告支付學科訓練、臨床訓練等培訓費用6萬元，被告則於受訓完畢後，須以正職人員身分繼續服務至111年3月31日止。詎被告於110年8月31日即自請離職，原告自得依照系爭留任合約第8條約定，向被告請求違約金12萬元。
　2.依照系爭久任合約書所載，兩造約定契約期間為108年9月1日至110年8月31日止，另依系爭久任合約第4條約定，於契約期間內離職，需一個月前預告，預告日期以向原告人事課領取「離職申請單」為準，然被告於110年8月31日離職前，則遲至110年8月12日（起訴狀誤載為110年8月13日）方以存證信函向原告預告離職，原告自得依照系爭久任第5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一個月薪資之違約金41,000元。
　㈡為此，爰依系爭留任合約及久任合約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前開違約金，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161,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1.系爭留任合約部分
　⑴原告依照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5條第2項規定本得隨時終止勞動契約，而系爭留任合約乃原告單方預先擬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然原告於系爭留任合約竟加諸被告離職期間之限制，另違約金之約定則高達培訓費用之雙倍，業已對締約之被告生重大不利益，顯失公平，依照民法第247條第1項第2至4款規定，應屬無效。
　⑵①被告係以自身休假參與系爭專師訓練課程，並未由原告提供被告有薪之公假前往，原告就被告受訓時間並未多支出任何成本；另原告就系爭專師訓練課程僅支出至多6萬元培訓費；又關於醫師及專科護理師臨床指導部分，均非一對一教學，原告給付指導醫師及專科護理師之教學津貼，並非專門針對被告一人之專科臨床實務訓練所為支出；且被告未曾見過原告所指之指導醫師，應僅為掛名指導，對於被告之專師訓練並無貢獻。則原告因培訓被告支出之成本甚微，竟限制定被告不得離職之期間自108年8月1日至111年3月31日止，長達2年7月，實不具合理性。②此外，被告之職務內容並無不可替代性；③再者，原告對被告並未有合理補償。④則對照原告支出成本與被告所受服務年限之限制，系爭留任合約之關於服務年限之約定，顯失公平而不具合理性，是系爭留任合約第6、8條約定違反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2項，依照同條第3項約定應為無效。
　⑶被告於110年8月1日於家中摔倒需休養2月而向原告申請病假，然原告則以被告所提診斷證明非原告醫院開立為由，不予認可被告病假，業已違反勞基法第43條、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規定，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其後，原告更予被告「曠職」及「不給薪」之不當處分，致被告不得已依照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依照勞基法第15之1第4項規定，被告亦無庸依系爭留任合約第8條約定給付違約金。
　⑷縱被告需支付原告違約金，然原告就系爭專師訓練課程支出之成本僅6萬元，相較被告自假前往受訓時數共688小時，且被告離職日距離契約末日即111年3月31日僅7月，僅佔契約期間1/4，則原告向被告請求高於培訓費2倍之違約金，實屬過高，應予酌減，以符公平。
 2.系爭久任合約部分
　⑴系爭久任合約書第4條約定預告期間為1個月，較勞基法第16條第2款預告時間為長，依照民法第71條規定應為無效。
　⑵系爭久任合約書為原告單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另系爭久任合約書第5條約定預告日以「領取離職申請單」為準，亦增加法所無之限制，且賠償金額高達被告一個月薪資，對被告有重大不利益，依照民法第247條之1第2至4款規定，應為無效。
  ⑶被告於離職申請書上載明「擬」於110年8月31離職，僅為要約，其後則經原告110年9月2日承諾應允終止系爭久任合約，則系爭久任合約實於110年9月2日經兩造合意終止。況被告於110年8月1至31日請假，至9月1日起，始未服勞務，並未於110年8月31日前離職，則被告亦無違約。
  ⑷況被告於110年8月1日於家中摔倒需休養2月，遂向原告申請病假，然原告竟以被告所提診斷證明非原告醫院開立為由，不予認可被告病假，業已違反勞基法第43條、第22條第2項、第26條及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規定，被告不得已於110年8月12日以存證信函依照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則兩造勞動契約之終止不得歸責於被告，是系爭久任合約書第4條違反民法第71條無效、原告不得依照系爭久任合約書第5條規定向被告請求給付違約金。
　⑸縱認被告違反勞基法第15條第2款準用16條第2款規定，然被告依照勞基法第15條第2項本得隨時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即使被告未遵守預告期間之規定，亦無如勞基法第16條第3款有相應懲罰規定或責任，則原告應證明因此受有損害，方得向被告求償。
　⑹若鈞院仍認被告違反系爭久任合約第4、5條約定，應給付原告違約金，然被告僅於合約最後1日違約，比例為1/730，且被告未因系爭久任合約受有利益，況被告實因原告違法不准病假方不得已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高達1個月薪資之違約金，亦屬過高，應依民法第252條酌減，方符合公平。
三、爭執與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99至100頁）
  ㈠不爭執之事項
  ⒈被告於108年8月1日至原告擔任護理師，並於108年8月30日簽訂系爭留任合約，及於108年8月28日簽立系爭久任合約書，依照系爭久任合約書，合約期間自108年9月1日至110年8月31日。
  ⒉被告於原告投保勞保之期間自108年8月1日起至110年8月31日退保。
  ⒊被告於108年8月1日起至109年3月31日止，根據專科護理師甄審辦法參與臨床實務訓練。
  ⒋被告於110年8月12日以存證信函對原告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經原告於110年8月13日收悉。原告於112年9月27日收悉反訴追加狀。
  ⒌被告取得專科護理師資格需完成專科護理師訓練、具備護理師年資、參與甄審。
　㈡兩造爭執之事項：
  ⒈原告依照系爭留任合約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是否有理由？
　　⑴系爭留任合約是否違反勞基法第15條之1而無效？最低服務年限之限制是否具有合理性及必要性？
　　⑵系爭留任合約第6、8條是否違反民法247條之1而無效？
　　⑶兩造勞動契約於何時終止？
　　⑷被告是否因不可歸責於己身之事由違反最低服務年限之限制？
　　⑸原告請求違約金是否可採？是否應予酌減？
  ⒉原告依照系爭久任合約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是否有理由？
　  ⑴系爭留任合約第4、5條關於30日預告期間及以領取離職申請書日為計算預告期間始日之約定，有否違反勞基法、勞工請假規則、民法第71條、第247條之1規定？
　　⑵原告請求違約金是否可採？是否應予酌減？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依照系爭留任合約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是否有理由？
　1.系爭久任合約是否違反勞基法第15條之1而無效？最低服務年限之限制是否具有合理性及必要性？
　　原告主張：⑴①依照護理人員法及衛生福利部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專科護理師資格之取得需具備：1.完成專師訓練、2.具備臨床護理師工作年資、3.參與甄審、4.通過後取得執照等要件。其中取得「專師訓練」資格可以訓練醫院依規定提供訓練課程方式為之，而原告提供之系爭專師訓練課程內容除一般訓練課程外，並提供臨床實務訓練基礎及進階課程，被告於心得報告中亦已自承自系爭專師訓練課程獲得專業知識及能力，則原告提供系爭專師訓練課程以協助被告取得從事專業工作所需專業技能，並非一般在職訓練，要屬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項第1款之專業技術培訓。②此外，系爭專師訓練課程內容包含學科課程及臨床實務訓練，原告投注成本包含學科課程部分之講師費45,050元、場地費93,000元、水電空調46,500元等費用，另臨床實務訓練部分，則由醫師及專科護理師負責指導，其中醫師指導費用每小時900元、共504小時、指導費453,600元，而專科護理師指導費用每小時400元、共504小時、合計201,600元，則原告業已支出大量人力及物力成本，則兩造約定最低服務年限符合必要性。⑵再者，系爭專師訓練課程培訓期間共8月，為2年最低服務年限之1/3，對照原告支出之培訓期間及成本，則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具合理性等語。查
　⑴按未符合下列規定之一，雇主不得與勞工為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並提供該項培訓費用者。二、雇主為使勞工遵守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提供其合理補償者。前項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應就下列事項綜合考量，不得逾合理範圍：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之期間及成本。二、從事相同或類似職務之勞工，其人力替補可能性。三、雇主提供勞工補償之額度及範圍。四、其他影響最低服務年限合理性之事項。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約定無效。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項至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為保障勞工離職之自由權，兼顧各行業特性之差異，並平衡雇主與勞工雙方之權益，最低服務年限約款適法性之判斷，應從該約款存在之「必要性」與「合理性」觀之。所謂「必要性」，係指雇主有以該約款保障其預期利益之必要性，如企業支出龐大費用培訓未來員工，或企業出資訓練勞工使其成為企業生產活動不可替代之關鍵人物等是。所謂「合理性」，係指約定之服務年限長短是否適當？諸如以勞工所受進修訓練以金錢計算之價值、雇主所負擔之訓練成本、進修訓練期間之長短及事先約定之服務期間長短等項為其審查適當與否基準之類（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139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①按非領有專科護理師證書者，不得使用專科護理師名稱。護理師經完成專科護理師訓練，並經中央主管機關甄審合格者，得請領專科護理師證書。前項專科護理師之甄審，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各相關專科護理學會辦理初審工作。領有護理師證書並完成相關專科護理師訓練者，均得參加各該專科護理師之甄審。專科護理師之分科及甄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護理人員法第7條、第7條之1定有明文。②次按，護理師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參加該科專科護理師之甄審：一、「國內完成專科護理師訓練者：於訓練醫院完成專科護理師訓練；訓練前應具備下列臨床護理師工作年資（以下簡稱工作年資）：㈠具護理學士學位：三年以上。㈡具護理碩士以上學位：二年以上。」、「報名專科護理師甄審，應檢具下列專科護理師訓練證明文件之一：一、具備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資格：完成訓練課程之證明影本」、「第15條經專科護理師甄審合格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發給專科護理師證書。」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3條第1項第1款、第13條第1款、第15條分別定有明文。③而被告需先完成專師訓練、累計護理師年資、經參與甄審通過後，方得取得專科護理師資格，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⒌）。④此外，非領有專科護理師證書者，不得使用專科護理師名稱。護理人員法第7條第2項定有明文，且取得專科護理師資格後方得從事「侵入性」及「非侵入性」之醫療輔助行為，另有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在卷可考，準此，原告主張：專科護理師資格之取得自具有相當之專業性，且為難以任意替代之人力，即非無憑。⑤此外，系爭專師訓練，係由原告提供系爭專師訓練課程，及支出培訓費用，有系爭留任合約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21頁），依此，既原告為被告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且提供培訓費用，符合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是審酌原告經營醫療院所之性質，為被告取得專科護理師資格提供系爭專師訓練課程，則原告與被告就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之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具有必要性。
  ⑶次查，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最低服務年限為2年，進行系爭專師訓練課程時間為8月，而系爭專師訓練課程培訓費用為6萬元，有系爭留任合約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1頁），另原告提供師資、場地舉辦系爭專師訓練課程，並支出相關主治醫師教學研究費用、專科護理師指導費用、水電費用，有講師費用、薪資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69、273至279頁），而被告為取得專科護理師資格，依己意與原告簽立系爭留任合約，且已取得專科護理師證照及專業能力，非其他未曾接受系爭專師訓練課程之人可任意替補，原告為免被告任意離職以維護醫院經營與病患權益，或需再支出培訓費用另覓他人參與訓練課程，增加勞費成本，則原告與被告就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確屬營運之必要，尚稱允當，具合理性。
　⑷此外，雇主於符合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項所列各款規定之一，即得與勞工約定最低服務年限，非以同時符合第1項各款規定為必要。則被告辯稱：其人力並非難以替補，且原告未提供合理之補償，該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不具合理性等語，即不可採。
　⑸綜上，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最低服務年限2年，違反者應依系爭留任合約第8條約定負賠償責任之約定，未逾必要限度及合理範圍，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2項規定，並非無效。則被告抗辯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已逾合理範圍，不符勞基法第15條之1第2項規定，應為無效等語，並非可採。
　⒉系爭留任合約第6、8條是否違反民法247條之1而無效？
　⑴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民法第247條之1第2至4款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則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合判斷，有顯失公平之情形而言（參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125號判決意旨）。次按不定期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5條第2項規定，勞工雖得隨時預告終止，惟該項規定乃任意規定，並不排除當事人以合意限制勞工終止權之行使，若該合意限制內容未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亦未悖於違背公序良俗或有顯失公平之處，基於契約自由原則，應認該項約定為有效。況雇主為避免對受雇之勞工所投入之訓練經費、時間、精力及其他資源，因受雇之勞工受訓後即遽然離職而造成雇主花費之投資平白損失，甚且發生勞工經過受訓培育完成後，反而造成與原雇主競業之結果，若無法受約定服務年限條款的保障，雇主可能不願意對受僱勞工提供訓練，以達培育人才委以重任之目的，而與勞工約定必須服務一定之期限，否則應賠償違約金，乃雇主為維護企業經管及服務品質之適當方法，故類此約定之約款，只要未違反法律強行禁止規定，或有悖於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顯失公平之處，復無其他法定應屬無效之原因，則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之基本原則，契約雙方當事人自應尊重契約之合法效力，並依約履行，同受前開約定條款之拘束。
　⑵①查系爭留任合約為原告製作由被告簽名，並未依照個別學經歷、受訓狀況為個別化約定，有系爭留任合約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21頁），被告抗辯：系爭留任合約為原告預定用於同類契約條款而訂定，未與被告商議而屬定型化契約，即非無憑。②惟被告就是否與原告訂約，非全然無自由選擇之餘地，而參與系爭專師訓練課程乃被告取得專科護理師資格之要件之一，倘被告於取得專科護理師資格後即離職，原告需另招募人員及提供訓練課程，除影響醫院之經營外亦損及病患權益，準此，原告基於整體營運之考量要求被告承諾最低服務年限，並為賠償之約定，以資衡平，難認片面加重被告責任，亦無不當限制終止終止勞動契約之權利，③而被告於服務期間仍正常領取薪資、津貼、及獎金有薪資清冊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61至68頁、289至305頁），尚無對被告有何重大不利益，實難認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有單方加重被告責任、或使被告拋棄或限制其權利或重大不利益而有顯失公平之情形。④此外，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2項規定，已如前述，被告復未能證明該約定條款尚有何其他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或悖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則被告抗辯：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2至4款規定，應屬無效等語，並非可取。
　3.兩造勞動契約於何時終止？原因為何？
　　按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民法第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以存證信函為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通知，有存證信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7頁），另被告之離職申請單載稱「本人擬於110年8月31日辭去烏日林新醫院之職務」，亦有離職申請單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25頁），其後則經原告於110年8月31日收悉、及經單位及人事主管機關面談後載稱「知悉」，以及於人事課、行政課下方蓋印表示核准等情，則有原告收文戳、主管面談意見欄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25頁右上方），堪認被告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於110年8月31日達到原告，則兩造勞動契約均於該日終止，不因原告院長核章日期為110年9月2日而影響；被告抗辯：兩造勞動契約於110年9月2日終止，並非可採。
　4.被告是否因不可歸責於己身之事由違反最低服務年限之限制？
  ⑴按勞動契約因不可歸責於勞工之事由而於最低服務年限屆滿前終止者，勞工不負違反最低服務年限約定或返還訓練費用之責任。勞基法第15條之1第4項定有明文。查「乙方於受訓完畢後，必須以甲方正職人員身分繼續服務至111年3月31日止，若提前離職視同違約」系爭久任合約第6條訂有明文。而被告於110年8月31日，即約定服務期限111年3月31日前，即終止系爭留任合約，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主張被告於最低服務年限屆滿前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即屬可採。
　⑵然查，被告於110年8月1日以LINE提出診所診斷證明書及照片向原告請假，有LINE及對話光碟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521至531頁），然經原告以需提出與原告同級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為請假證明為由遭拒，其後，被告係於110年9月17日兩造行勞資爭議調解時，方同意以特別休假及積假折抵被告自110年8月1日至8月31日未出勤日數，剩餘日數以病假辦理，則有前開LINE對話紀錄及勞資爭議調解紀錄附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99頁、第521至531頁），準此，被告抗辯：因罹病，然向原告請假遭拒，方不得已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即非無稽，從而，被告抗辯：兩造勞動契約因不可歸責於勞工之事由而於最低服務年限屆滿前終止者，被告依照勞基法第15條之1第4項規定，得不負違反最低服務年限約定之責任，即屬有據。
　⑶原告固主張：原告已同意被告110年8月1日至31日准假，則原告已無違法之狀態，被告抗辯不得已離職，並非有據等語。然原告於110年9月17日兩造行勞資爭議調解時方為前開准假內容，此要非被告於110年8月1日起請假遭拒而於110年8月12日以存證信函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時所得預見，則原告主張：違法狀態業已不存在，被告非不得已離職等語，即非可採，附此敘明。　
  ㈡原告得否依據系爭久任合約第5條前段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
　1.系爭久任合約第4、5條預告期間及限制以領取離職申請書為預告方式之約定，違反民法第71條及第247條之1規定而無效
　⑴查系爭久任合約書為原告針對受雇人適用相同條件預先擬定之條款，係由被告閱覽後填載身份識別資料，未與被告個別磋商，被告無增減或變更內容之情形，有系爭久任合約附卷可參，則被告抗辯系爭久任合約為屬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之附合契約，即屬有據，先予敘明。
　⑵按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勞動基準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民法第71條亦有明文。次按不定期契約，勞工終止契約時，應準用第16條第1項規定期間預告雇主，勞動基準法第15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而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1 項則規定：「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3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於10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1 年以上3年未滿者，於20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3年以上者，於30日前預告之。」又按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之終止權屬形成權，於勞工行使其權利時即發生形成之效力，不必得相對人即雇主之同意（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52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勞基法第43條前段定有明文。而勞工請假時，應於事前親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辦理請假手續時，雇主得要求勞工提出有關證明文件。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亦有明文。是勞基法及勞工請假規則均未限制勞工請假之方式及證明之來源。準此，如勞資雙方約定勞工離職需有較勞基法為長之預告期間，抑或增加法無規定之請假方式限制，均屬較勞基法、勞工請假規則為低之勞動條件，該部分約定即屬無效，無效部分，以勞基法及勞工請假規則之規定取代。
　⑶查「乙方於合約期間內離職，須於一個月前預告甲方…預告日期以向人事課領取離職申請單之當日簽認為準」、「乙方未依前條預告期間之規定辦理者，甲方得處以懲罰性違約金，其金額為1個月薪資」系爭久任合約第4條前段、第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查，被告於108年8月30日受雇原告，為兩造所不爭執，另兩造勞動契約已於110年8月31日終止，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告任職期間為一年以尚未滿三年，依照勞基法第15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預告期間為20日，又原告於110年8月12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為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有存證信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7頁），依此，系爭久任合約第4、5條關於須於一個月前預告甲方及以領取離職申請單為預告期間認定之約定，強令被告需於30日前以領取離職單方式預告原告，並應支付賠償金，顯然低於勞基法第15條第2項準用第16條第1項、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規定所定最低標準之勞動及請假條件，加重勞工責任，違反勞基法第1條第2項之強制禁止規定，依照民法第71條及第247條之1規定，應屬無效。
　⑷至原告另主張被告請假流程及依據如人事規章簡報檔，並應提出與原告相同層級之地區醫院診斷證明為請假依據，前經原告宣導及介紹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1頁），已為被告所否認，抗辯：並未見過該內容等語。而原告就此部分，並未再舉其他事證以為其佐，則原告主張：被告應提出與原告相同層級之地區醫院診斷證明為請假依據，仍難認有據，仍非可採。況此亦增加勞基法及勞工請假規則所無之限制，違反勞基法第1條第2項之強制禁止規定，依照民法第71條及第247條之1規定，亦屬無效。
　⑸原告固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8)台勞資二字第0034926號函主張勞資雙方得於勞動契約中為違約金之約定，然前開函文亦已明文載稱違約金之約定以符合民法規定如民法第247條之1為前提，有前開函文附卷可考（本院卷一第177頁），而兩造關於預告期間及方式之約定，既已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則前開函文自無從拘束兩造，附此敘明。
　⒉準此，系爭久任合約第4條約定既屬無效，則原告主張被告違反系爭久任合約第4條約定，依照同合約第5條約定應給付原告違約金，即非有據，並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系爭留任合約及久任合約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61,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因本訴經敗訴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貳、反訴部分
一、程序部分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26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反訴原告原起訴聲明請求：㈠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57,000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84頁）。嗣迭經追加及撤回部分聲明（本院卷一第371頁、本院卷二第105頁），並於113年3月6日言詞辯論時變更聲明㈠為：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42,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應為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經反訴原告同意，有民事部分反訴撤回狀及本院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00、105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反訴原告主張：系爭久任合約業經反訴原告期滿完約，反訴原告自得依照系爭久任合約第2條約定，請求反訴被告支付津貼42,000元（下稱系爭津貼）。為此，爰依前該約定，請求反訴被告給付前開款項，並聲明：如撤回後聲明所示，，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反訴被告則以：反訴原告於系爭久任合約末日即110年8月31日離職，且未於依照系爭久任合約第4條約定，依照約定之預告期間及方式預告離職，並無符合系爭久任合約第2條「期滿完約」之條件，反訴被告自無庸給付系爭津貼予反訴原告。並聲明：1.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查反訴原告主張期滿完約，反訴被告應依照系爭久任合約第2條前段約定，給付津貼，為反訴被告所否認，抗辯反訴原告未依兩造約定方式預告離職，且契約末日並未在職，則反訴原告自不得請求反訴被告給付津貼等語。是本件爭點厥為：反訴原告是否已期滿完約？反訴原告離職是否符合兩造約定？反訴原告得否依系爭久任合約請求津貼42,000元？
　㈠查「合約期間自108年9月1日起至民國110年8月31日止，合計貳年」、「本合約期滿完約後甲方始同意支付乙方合約津貼新臺幣肆萬貳仟元」，系爭久任合約第1條、第2條前段定有明文。而系爭久任合約第4條關於30日預告期間及以領取離職申請單計算預告期間之約定，違反勞基法第1條第2項、民法第71條、第247條之1之規定為無效，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反訴被告抗辯：反訴原告未依兩造約定預告期間及方式離職不得請求津貼，即非可採。
　㈡然查，而兩造勞動契約於110年8月31日終止，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反訴原告於兩造約定之期限末日即110年年8月31日並未在職，有離職申請單、存證信函附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25至28頁），則反訴被告抗辯：反訴原告並未完約，即屬可採，準此，反訴原告既未完約，則反訴原告依據系爭久任合約第2條約定，請求反訴被告告給付津貼，亦非有據，而非可採。
五、綜上，反訴原告依據系爭久任合約第2條前段約定，請求反訴被告給付津貼42,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因本訴經敗訴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航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江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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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即反訴被告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法定代理人  林明輝  

訴訟代理人  王翼升律師  

複代理人    湯建軒律師

            廖泉勝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黃雅娟    



訴訟代理人  蘇文俊律師  

複  代理人  張以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8年8月1日至被告擔任護理師，薪資每月新臺幣

    （下同）41,000元，兩造並於108年8月30日簽立受訓留任合

    約書（下稱系爭留任合約），及於108年8月28日簽立久任合

    約書（下稱系爭久任合約）。

　1.依照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被告應參加原告所提供之108

    年專科護理師培訓計畫培訓課程（下稱系爭專師訓練課程）

    ，並由原告支付學科訓練、臨床訓練等培訓費用6萬元，被

    告則於受訓完畢後，須以正職人員身分繼續服務至111年3月

    31日止。詎被告於110年8月31日即自請離職，原告自得依照

    系爭留任合約第8條約定，向被告請求違約金12萬元。

　2.依照系爭久任合約書所載，兩造約定契約期間為108年9月1

    日至110年8月31日止，另依系爭久任合約第4條約定，於契

    約期間內離職，需一個月前預告，預告日期以向原告人事課

    領取「離職申請單」為準，然被告於110年8月31日離職前，

    則遲至110年8月12日（起訴狀誤載為110年8月13日）方以存

    證信函向原告預告離職，原告自得依照系爭久任第5條約定

    ，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一個月薪資之違約金41,000元。

　㈡為此，爰依系爭留任合約及久任合約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

    前開違約金，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161,000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1.系爭留任合約部分

　⑴原告依照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5條第2項規定本得隨

    時終止勞動契約，而系爭留任合約乃原告單方預先擬定用於

    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然原告於系爭留任合約竟加

    諸被告離職期間之限制，另違約金之約定則高達培訓費用之

    雙倍，業已對締約之被告生重大不利益，顯失公平，依照民

    法第247條第1項第2至4款規定，應屬無效。

　⑵①被告係以自身休假參與系爭專師訓練課程，並未由原告提供

    被告有薪之公假前往，原告就被告受訓時間並未多支出任何

    成本；另原告就系爭專師訓練課程僅支出至多6萬元培訓費

    ；又關於醫師及專科護理師臨床指導部分，均非一對一教學

    ，原告給付指導醫師及專科護理師之教學津貼，並非專門針

    對被告一人之專科臨床實務訓練所為支出；且被告未曾見過

    原告所指之指導醫師，應僅為掛名指導，對於被告之專師訓

    練並無貢獻。則原告因培訓被告支出之成本甚微，竟限制定

    被告不得離職之期間自108年8月1日至111年3月31日止，長

    達2年7月，實不具合理性。②此外，被告之職務內容並無不

    可替代性；③再者，原告對被告並未有合理補償。④則對照原

    告支出成本與被告所受服務年限之限制，系爭留任合約之關

    於服務年限之約定，顯失公平而不具合理性，是系爭留任合

    約第6、8條約定違反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2項，依照同條

    第3項約定應為無效。

　⑶被告於110年8月1日於家中摔倒需休養2月而向原告申請病假

    ，然原告則以被告所提診斷證明非原告醫院開立為由，不予

    認可被告病假，業已違反勞基法第43條、勞工請假規則第4

    條規定，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其後，原告更予被告「曠職

    」及「不給薪」之不當處分，致被告不得已依照勞基法第14

    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依照勞基法第15之1

    第4項規定，被告亦無庸依系爭留任合約第8條約定給付違約

    金。

　⑷縱被告需支付原告違約金，然原告就系爭專師訓練課程支出

    之成本僅6萬元，相較被告自假前往受訓時數共688小時，且

    被告離職日距離契約末日即111年3月31日僅7月，僅佔契約

    期間1/4，則原告向被告請求高於培訓費2倍之違約金，實屬

    過高，應予酌減，以符公平。

 2.系爭久任合約部分

　⑴系爭久任合約書第4條約定預告期間為1個月，較勞基法第16

    條第2款預告時間為長，依照民法第71條規定應為無效。

　⑵系爭久任合約書為原告單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另系

    爭久任合約書第5條約定預告日以「領取離職申請單」為準

    ，亦增加法所無之限制，且賠償金額高達被告一個月薪資，

    對被告有重大不利益，依照民法第247條之1第2至4款規定，

    應為無效。

  ⑶被告於離職申請書上載明「擬」於110年8月31離職，僅為要

    約，其後則經原告110年9月2日承諾應允終止系爭久任合約

    ，則系爭久任合約實於110年9月2日經兩造合意終止。況被

    告於110年8月1至31日請假，至9月1日起，始未服勞務，並

    未於110年8月31日前離職，則被告亦無違約。

  ⑷況被告於110年8月1日於家中摔倒需休養2月，遂向原告申請

    病假，然原告竟以被告所提診斷證明非原告醫院開立為由，

    不予認可被告病假，業已違反勞基法第43條、第22條第2項

    、第26條及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規定，被告不得已於110年8

    月12日以存證信函依照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勞

    動契約，則兩造勞動契約之終止不得歸責於被告，是系爭久

    任合約書第4條違反民法第71條無效、原告不得依照系爭久

    任合約書第5條規定向被告請求給付違約金。

　⑸縱認被告違反勞基法第15條第2款準用16條第2款規定，然被

    告依照勞基法第15條第2項本得隨時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即

    使被告未遵守預告期間之規定，亦無如勞基法第16條第3款

    有相應懲罰規定或責任，則原告應證明因此受有損害，方得

    向被告求償。

　⑹若鈞院仍認被告違反系爭久任合約第4、5條約定，應給付原

    告違約金，然被告僅於合約最後1日違約，比例為1/730，且

    被告未因系爭久任合約受有利益，況被告實因原告違法不准

    病假方不得已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高達

    1個月薪資之違約金，亦屬過高，應依民法第252條酌減，方

    符合公平。

三、爭執與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99至100頁）

  ㈠不爭執之事項

  ⒈被告於108年8月1日至原告擔任護理師，並於108年8月30日簽

    訂系爭留任合約，及於108年8月28日簽立系爭久任合約書，

    依照系爭久任合約書，合約期間自108年9月1日至110年8月3

    1日。

  ⒉被告於原告投保勞保之期間自108年8月1日起至110年8月31日

    退保。

  ⒊被告於108年8月1日起至109年3月31日止，根據專科護理師甄

    審辦法參與臨床實務訓練。

  ⒋被告於110年8月12日以存證信函對原告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

    示，經原告於110年8月13日收悉。原告於112年9月27日收悉

    反訴追加狀。

  ⒌被告取得專科護理師資格需完成專科護理師訓練、具備護理

    師年資、參與甄審。

　㈡兩造爭執之事項：

  ⒈原告依照系爭留任合約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是否有理由？

　　⑴系爭留任合約是否違反勞基法第15條之1而無效？最低服務

      年限之限制是否具有合理性及必要性？

　　⑵系爭留任合約第6、8條是否違反民法247條之1而無效？

　　⑶兩造勞動契約於何時終止？

　　⑷被告是否因不可歸責於己身之事由違反最低服務年限之限

      制？

　　⑸原告請求違約金是否可採？是否應予酌減？

  ⒉原告依照系爭久任合約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是否有理由？

　  ⑴系爭留任合約第4、5條關於30日預告期間及以領取離職申

      請書日為計算預告期間始日之約定，有否違反勞基法、勞

      工請假規則、民法第71條、第247條之1規定？

　　⑵原告請求違約金是否可採？是否應予酌減？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依照系爭留任合約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是否有理由？

　1.系爭久任合約是否違反勞基法第15條之1而無效？最低服務

    年限之限制是否具有合理性及必要性？

　　原告主張：⑴①依照護理人員法及衛生福利部專科護理師分科

    及甄審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專科護理師資格之取得需具備

    ：1.完成專師訓練、2.具備臨床護理師工作年資、3.參與甄

    審、4.通過後取得執照等要件。其中取得「專師訓練」資格

    可以訓練醫院依規定提供訓練課程方式為之，而原告提供之

    系爭專師訓練課程內容除一般訓練課程外，並提供臨床實務

    訓練基礎及進階課程，被告於心得報告中亦已自承自系爭專

    師訓練課程獲得專業知識及能力，則原告提供系爭專師訓練

    課程以協助被告取得從事專業工作所需專業技能，並非一般

    在職訓練，要屬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項第1款之專業技術培

    訓。②此外，系爭專師訓練課程內容包含學科課程及臨床實

    務訓練，原告投注成本包含學科課程部分之講師費45,050元

    、場地費93,000元、水電空調46,500元等費用，另臨床實務

    訓練部分，則由醫師及專科護理師負責指導，其中醫師指導

    費用每小時900元、共504小時、指導費453,600元，而專科

    護理師指導費用每小時400元、共504小時、合計201,600元

    ，則原告業已支出大量人力及物力成本，則兩造約定最低服

    務年限符合必要性。⑵再者，系爭專師訓練課程培訓期間共8

    月，為2年最低服務年限之1/3，對照原告支出之培訓期間及

    成本，則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具合理性等語。查

　⑴按未符合下列規定之一，雇主不得與勞工為最低服務年限之

    約定：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並提供該項培訓

    費用者。二、雇主為使勞工遵守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提供

    其合理補償者。前項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應就下列事項綜

    合考量，不得逾合理範圍：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

    訓之期間及成本。二、從事相同或類似職務之勞工，其人力

    替補可能性。三、雇主提供勞工補償之額度及範圍。四、其

    他影響最低服務年限合理性之事項。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

    約定無效。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項至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

    為保障勞工離職之自由權，兼顧各行業特性之差異，並平衡

    雇主與勞工雙方之權益，最低服務年限約款適法性之判斷，

    應從該約款存在之「必要性」與「合理性」觀之。所謂「必

    要性」，係指雇主有以該約款保障其預期利益之必要性，如

    企業支出龐大費用培訓未來員工，或企業出資訓練勞工使其

    成為企業生產活動不可替代之關鍵人物等是。所謂「合理性

    」，係指約定之服務年限長短是否適當？諸如以勞工所受進

    修訓練以金錢計算之價值、雇主所負擔之訓練成本、進修訓

    練期間之長短及事先約定之服務期間長短等項為其審查適當

    與否基準之類（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1396號判決意旨參

    照）。

　⑵①按非領有專科護理師證書者，不得使用專科護理師名稱。護

    理師經完成專科護理師訓練，並經中央主管機關甄審合格者

    ，得請領專科護理師證書。前項專科護理師之甄審，中央主

    管機關得委託各相關專科護理學會辦理初審工作。領有護理

    師證書並完成相關專科護理師訓練者，均得參加各該專科護

    理師之甄審。專科護理師之分科及甄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護理人員法第7條、第7條之1定有明文。②次按，護

    理師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參加該科專科護理師之甄審：

    一、「國內完成專科護理師訓練者：於訓練醫院完成專科護

    理師訓練；訓練前應具備下列臨床護理師工作年資（以下簡

    稱工作年資）：㈠具護理學士學位：三年以上。㈡具護理碩士

    以上學位：二年以上。」、「報名專科護理師甄審，應檢具

    下列專科護理師訓練證明文件之一：一、具備第三條第一項

    第一款資格：完成訓練課程之證明影本」、「第15條經專科

    護理師甄審合格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發給專科護理師

    證書。」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3條第1項第1款、第1

    3條第1款、第15條分別定有明文。③而被告需先完成專師訓

    練、累計護理師年資、經參與甄審通過後，方得取得專科護

    理師資格，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⒌）。④此外

    ，非領有專科護理師證書者，不得使用專科護理師名稱。護

    理人員法第7條第2項定有明文，且取得專科護理師資格後方

    得從事「侵入性」及「非侵入性」之醫療輔助行為，另有專

    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在卷可考，準此，

    原告主張：專科護理師資格之取得自具有相當之專業性，且

    為難以任意替代之人力，即非無憑。⑤此外，系爭專師訓練

    ，係由原告提供系爭專師訓練課程，及支出培訓費用，有系

    爭留任合約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21頁），依此，既原告

    為被告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且提供培訓費用，符合勞基法第

    15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是審酌原告經營醫療院所之性質

    ，為被告取得專科護理師資格提供系爭專師訓練課程，則原

    告與被告就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之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

    ，具有必要性。

  ⑶次查，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最低服務年限為2年，進行系

    爭專師訓練課程時間為8月，而系爭專師訓練課程培訓費用

    為6萬元，有系爭留任合約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1頁），

    另原告提供師資、場地舉辦系爭專師訓練課程，並支出相關

    主治醫師教學研究費用、專科護理師指導費用、水電費用，

    有講師費用、薪資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69、273至279

    頁），而被告為取得專科護理師資格，依己意與原告簽立系

    爭留任合約，且已取得專科護理師證照及專業能力，非其他

    未曾接受系爭專師訓練課程之人可任意替補，原告為免被告

    任意離職以維護醫院經營與病患權益，或需再支出培訓費用

    另覓他人參與訓練課程，增加勞費成本，則原告與被告就系

    爭留任合約第6條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確屬營運之必要，

    尚稱允當，具合理性。

　⑷此外，雇主於符合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項所列各款規定之一

    ，即得與勞工約定最低服務年限，非以同時符合第1項各款

    規定為必要。則被告辯稱：其人力並非難以替補，且原告未

    提供合理之補償，該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不具合理性等語，

    即不可採。

　⑸綜上，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最低服務年限2年，違反者應

    依系爭留任合約第8條約定負賠償責任之約定，未逾必要限

    度及合理範圍，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2項規定，

    並非無效。則被告抗辯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已逾合理範

    圍，不符勞基法第15條之1第2項規定，應為無效等語，並非

    可採。

　⒉系爭留任合約第6、8條是否違反民法247條之1而無效？

　⑴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

    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

    ……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

    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

    益者。民法第247條之1第2至4款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按其

    情形顯失公平者」，則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

    ，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合判斷，有顯失公平之情形而言（參

    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125號判決意旨）。次按不定

    期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5條第2項規定，勞工雖得隨

    時預告終止，惟該項規定乃任意規定，並不排除當事人以合

    意限制勞工終止權之行使，若該合意限制內容未違反法律強

    制或禁止規定，亦未悖於違背公序良俗或有顯失公平之處，

    基於契約自由原則，應認該項約定為有效。況雇主為避免對

    受雇之勞工所投入之訓練經費、時間、精力及其他資源，因

    受雇之勞工受訓後即遽然離職而造成雇主花費之投資平白損

    失，甚且發生勞工經過受訓培育完成後，反而造成與原雇主

    競業之結果，若無法受約定服務年限條款的保障，雇主可能

    不願意對受僱勞工提供訓練，以達培育人才委以重任之目的

    ，而與勞工約定必須服務一定之期限，否則應賠償違約金，

    乃雇主為維護企業經管及服務品質之適當方法，故類此約定

    之約款，只要未違反法律強行禁止規定，或有悖於公共秩序

    、善良風俗或顯失公平之處，復無其他法定應屬無效之原因

    ，則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之基本原則，契約雙方當事人

    自應尊重契約之合法效力，並依約履行，同受前開約定條款

    之拘束。

　⑵①查系爭留任合約為原告製作由被告簽名，並未依照個別學經

    歷、受訓狀況為個別化約定，有系爭留任合約在卷可查（見

    本院卷一第21頁），被告抗辯：系爭留任合約為原告預定用

    於同類契約條款而訂定，未與被告商議而屬定型化契約，即

    非無憑。②惟被告就是否與原告訂約，非全然無自由選擇之

    餘地，而參與系爭專師訓練課程乃被告取得專科護理師資格

    之要件之一，倘被告於取得專科護理師資格後即離職，原告

    需另招募人員及提供訓練課程，除影響醫院之經營外亦損及

    病患權益，準此，原告基於整體營運之考量要求被告承諾最

    低服務年限，並為賠償之約定，以資衡平，難認片面加重被

    告責任，亦無不當限制終止終止勞動契約之權利，③而被告

    於服務期間仍正常領取薪資、津貼、及獎金有薪資清冊附卷

    可考（見本院卷一第61至68頁、289至305頁），尚無對被告

    有何重大不利益，實難認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有單方加

    重被告責任、或使被告拋棄或限制其權利或重大不利益而有

    顯失公平之情形。④此外，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並未違反

    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2項規定，已如前述，被告復未能證

    明該約定條款尚有何其他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或悖於公共

    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則被告抗辯：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

    定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2至4款規定，應屬無效等語，並非可

    取。

　3.兩造勞動契約於何時終止？原因為何？

　　按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

    時，發生效力。民法第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以

    存證信函為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通知，有存證信函附卷可參

    （見本院卷一第27頁），另被告之離職申請單載稱「本人擬

    於110年8月31日辭去烏日林新醫院之職務」，亦有離職申請

    單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25頁），其後則經原告於110年8

    月31日收悉、及經單位及人事主管機關面談後載稱「知悉」

    ，以及於人事課、行政課下方蓋印表示核准等情，則有原告

    收文戳、主管面談意見欄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25頁右上

    方），堪認被告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於110年8月31

    日達到原告，則兩造勞動契約均於該日終止，不因原告院長

    核章日期為110年9月2日而影響；被告抗辯：兩造勞動契約

    於110年9月2日終止，並非可採。

　4.被告是否因不可歸責於己身之事由違反最低服務年限之限制

    ？

  ⑴按勞動契約因不可歸責於勞工之事由而於最低服務年限屆滿

    前終止者，勞工不負違反最低服務年限約定或返還訓練費用

    之責任。勞基法第15條之1第4項定有明文。查「乙方於受訓

    完畢後，必須以甲方正職人員身分繼續服務至111年3月31日

    止，若提前離職視同違約」系爭久任合約第6條訂有明文。

    而被告於110年8月31日，即約定服務期限111年3月31日前，

    即終止系爭留任合約，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主張被告

    於最低服務年限屆滿前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即屬可採。

　⑵然查，被告於110年8月1日以LINE提出診所診斷證明書及照片

    向原告請假，有LINE及對話光碟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52

    1至531頁），然經原告以需提出與原告同級醫院開立之診斷

    證明為請假證明為由遭拒，其後，被告係於110年9月17日兩

    造行勞資爭議調解時，方同意以特別休假及積假折抵被告自

    110年8月1日至8月31日未出勤日數，剩餘日數以病假辦理，

    則有前開LINE對話紀錄及勞資爭議調解紀錄附卷可查（見本

    院卷一第99頁、第521至531頁），準此，被告抗辯：因罹病

    ，然向原告請假遭拒，方不得已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即非無

    稽，從而，被告抗辯：兩造勞動契約因不可歸責於勞工之事

    由而於最低服務年限屆滿前終止者，被告依照勞基法第15條

    之1第4項規定，得不負違反最低服務年限約定之責任，即屬

    有據。

　⑶原告固主張：原告已同意被告110年8月1日至31日准假，則原

    告已無違法之狀態，被告抗辯不得已離職，並非有據等語。

    然原告於110年9月17日兩造行勞資爭議調解時方為前開准假

    內容，此要非被告於110年8月1日起請假遭拒而於110年8月1

    2日以存證信函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時所得預見，則原告主張

    ：違法狀態業已不存在，被告非不得已離職等語，即非可採

    ，附此敘明。　

  ㈡原告得否依據系爭久任合約第5條前段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

    金？

　1.系爭久任合約第4、5條預告期間及限制以領取離職申請書為

    預告方式之約定，違反民法第71條及第247條之1規定而無效

　⑴查系爭久任合約書為原告針對受雇人適用相同條件預先擬定

    之條款，係由被告閱覽後填載身份識別資料，未與被告個別

    磋商，被告無增減或變更內容之情形，有系爭久任合約附卷

    可參，則被告抗辯系爭久任合約為屬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之

    附合契約，即屬有據，先予敘明。

　⑵按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

    ，勞動基準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

    禁止之規定者，無效。民法第71條亦有明文。次按不定期契

    約，勞工終止契約時，應準用第16條第1項規定期間預告雇

    主，勞動基準法第15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而勞動基準法第1

    6條第1 項則規定：「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

    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

    3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於10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1 年

    以上3年未滿者，於20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3年以上者

    ，於30日前預告之。」又按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之終止權屬形

    成權，於勞工行使其權利時即發生形成之效力，不必得相對

    人即雇主之同意（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528號判決意旨

    參照）。再按，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

    ；勞基法第43條前段定有明文。而勞工請假時，應於事前親

    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病或緊急事

    故，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辦理請假手續時，雇主得要

    求勞工提出有關證明文件。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亦有明文。

    是勞基法及勞工請假規則均未限制勞工請假之方式及證明之

    來源。準此，如勞資雙方約定勞工離職需有較勞基法為長之

    預告期間，抑或增加法無規定之請假方式限制，均屬較勞基

    法、勞工請假規則為低之勞動條件，該部分約定即屬無效，

    無效部分，以勞基法及勞工請假規則之規定取代。

　⑶查「乙方於合約期間內離職，須於一個月前預告甲方…預告日

    期以向人事課領取離職申請單之當日簽認為準」、「乙方未

    依前條預告期間之規定辦理者，甲方得處以懲罰性違約金，

    其金額為1個月薪資」系爭久任合約第4條前段、第5條前段

    分別定有明文。次查，被告於108年8月30日受雇原告，為兩

    造所不爭執，另兩造勞動契約已於110年8月31日終止，業經

    本院認定如前，則被告任職期間為一年以尚未滿三年，依照

    勞基法第15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預告期間為

    20日，又原告於110年8月12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為終止兩造

    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有存證信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

    27頁），依此，系爭久任合約第4、5條關於須於一個月前預

    告甲方及以領取離職申請單為預告期間認定之約定，強令被

    告需於30日前以領取離職單方式預告原告，並應支付賠償金

    ，顯然低於勞基法第15條第2項準用第16條第1項、勞工請假

    規則第10條規定所定最低標準之勞動及請假條件，加重勞工

    責任，違反勞基法第1條第2項之強制禁止規定，依照民法第

    71條及第247條之1規定，應屬無效。

　⑷至原告另主張被告請假流程及依據如人事規章簡報檔，並應

    提出與原告相同層級之地區醫院診斷證明為請假依據，前經

    原告宣導及介紹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1頁），已為被告所

    否認，抗辯：並未見過該內容等語。而原告就此部分，並未

    再舉其他事證以為其佐，則原告主張：被告應提出與原告相

    同層級之地區醫院診斷證明為請假依據，仍難認有據，仍非

    可採。況此亦增加勞基法及勞工請假規則所無之限制，違反

    勞基法第1條第2項之強制禁止規定，依照民法第71條及第24

    7條之1規定，亦屬無效。

　⑸原告固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8)台勞資二字第0034926號函主

    張勞資雙方得於勞動契約中為違約金之約定，然前開函文亦

    已明文載稱違約金之約定以符合民法規定如民法第247條之1

    為前提，有前開函文附卷可考（本院卷一第177頁），而兩

    造關於預告期間及方式之約定，既已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

    則前開函文自無從拘束兩造，附此敘明。

　⒉準此，系爭久任合約第4條約定既屬無效，則原告主張被告違

    反系爭久任合約第4條約定，依照同合約第5條約定應給付原

    告違約金，即非有據，並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系爭留任合約及久任合約約定，請求被

    告給付違約金161,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因本訴經

    敗訴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貳、反訴部分

一、程序部分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

    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擴張或減縮應受

    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

    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

    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26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反

    訴原告原起訴聲明請求：㈠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57,000

    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84頁）。嗣迭經追加及撤

    回部分聲明（本院卷一第371頁、本院卷二第105頁），並於

    113年3月6日言詞辯論時變更聲明㈠為：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

    原告42,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應為反訴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並經反訴原告同意，有民事部分反訴撤回狀及本院言詞

    辯論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00、105頁），核與前開

    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反訴原告主張：系爭久任合約業經反訴原告期滿完約，反訴

    原告自得依照系爭久任合約第2條約定，請求反訴被告支付

    津貼42,000元（下稱系爭津貼）。為此，爰依前該約定，請

    求反訴被告給付前開款項，並聲明：如撤回後聲明所示，，

    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反訴被告則以：反訴原告於系爭久任合約末日即110年8月31

    日離職，且未於依照系爭久任合約第4條約定，依照約定之

    預告期間及方式預告離職，並無符合系爭久任合約第2條「

    期滿完約」之條件，反訴被告自無庸給付系爭津貼予反訴原

    告。並聲明：1.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查反訴原告主張期滿完約，反訴被告應依照系爭久任合約第

    2條前段約定，給付津貼，為反訴被告所否認，抗辯反訴原

    告未依兩造約定方式預告離職，且契約末日並未在職，則反

    訴原告自不得請求反訴被告給付津貼等語。是本件爭點厥為

    ：反訴原告是否已期滿完約？反訴原告離職是否符合兩造約

    定？反訴原告得否依系爭久任合約請求津貼42,000元？

　㈠查「合約期間自108年9月1日起至民國110年8月31日止，合計

    貳年」、「本合約期滿完約後甲方始同意支付乙方合約津貼

    新臺幣肆萬貳仟元」，系爭久任合約第1條、第2條前段定有

    明文。而系爭久任合約第4條關於30日預告期間及以領取離

    職申請單計算預告期間之約定，違反勞基法第1條第2項、民

    法第71條、第247條之1之規定為無效，業經本院認定如前。

    則反訴被告抗辯：反訴原告未依兩造約定預告期間及方式離

    職不得請求津貼，即非可採。

　㈡然查，而兩造勞動契約於110年8月31日終止，業經本院認定

    如前，則反訴原告於兩造約定之期限末日即110年年8月31日

    並未在職，有離職申請單、存證信函附卷可查（見本院卷一

    第25至28頁），則反訴被告抗辯：反訴原告並未完約，即屬

    可採，準此，反訴原告既未完約，則反訴原告依據系爭久任

    合約第2條約定，請求反訴被告告給付津貼，亦非有據，而

    非可採。

五、綜上，反訴原告依據系爭久任合約第2條前段約定，請求反

    訴被告給付津貼42,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因本訴經

    敗訴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航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江婉君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63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法定代理人  林明輝  

訴訟代理人  王翼升律師  

複代理人    湯建軒律師

            廖泉勝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黃雅娟    



訴訟代理人  蘇文俊律師  

複  代理人  張以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08年8月1日至被告擔任護理師，薪資每月新臺幣（下同）41,000元，兩造並於108年8月30日簽立受訓留任合約書（下稱系爭留任合約），及於108年8月28日簽立久任合約書（下稱系爭久任合約）。

　1.依照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被告應參加原告所提供之108年專科護理師培訓計畫培訓課程（下稱系爭專師訓練課程），並由原告支付學科訓練、臨床訓練等培訓費用6萬元，被告則於受訓完畢後，須以正職人員身分繼續服務至111年3月31日止。詎被告於110年8月31日即自請離職，原告自得依照系爭留任合約第8條約定，向被告請求違約金12萬元。

　2.依照系爭久任合約書所載，兩造約定契約期間為108年9月1日至110年8月31日止，另依系爭久任合約第4條約定，於契約期間內離職，需一個月前預告，預告日期以向原告人事課領取「離職申請單」為準，然被告於110年8月31日離職前，則遲至110年8月12日（起訴狀誤載為110年8月13日）方以存證信函向原告預告離職，原告自得依照系爭久任第5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一個月薪資之違約金41,000元。

　㈡為此，爰依系爭留任合約及久任合約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前開違約金，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161,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1.系爭留任合約部分

　⑴原告依照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5條第2項規定本得隨時終止勞動契約，而系爭留任合約乃原告單方預先擬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然原告於系爭留任合約竟加諸被告離職期間之限制，另違約金之約定則高達培訓費用之雙倍，業已對締約之被告生重大不利益，顯失公平，依照民法第247條第1項第2至4款規定，應屬無效。

　⑵①被告係以自身休假參與系爭專師訓練課程，並未由原告提供被告有薪之公假前往，原告就被告受訓時間並未多支出任何成本；另原告就系爭專師訓練課程僅支出至多6萬元培訓費；又關於醫師及專科護理師臨床指導部分，均非一對一教學，原告給付指導醫師及專科護理師之教學津貼，並非專門針對被告一人之專科臨床實務訓練所為支出；且被告未曾見過原告所指之指導醫師，應僅為掛名指導，對於被告之專師訓練並無貢獻。則原告因培訓被告支出之成本甚微，竟限制定被告不得離職之期間自108年8月1日至111年3月31日止，長達2年7月，實不具合理性。②此外，被告之職務內容並無不可替代性；③再者，原告對被告並未有合理補償。④則對照原告支出成本與被告所受服務年限之限制，系爭留任合約之關於服務年限之約定，顯失公平而不具合理性，是系爭留任合約第6、8條約定違反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2項，依照同條第3項約定應為無效。

　⑶被告於110年8月1日於家中摔倒需休養2月而向原告申請病假，然原告則以被告所提診斷證明非原告醫院開立為由，不予認可被告病假，業已違反勞基法第43條、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規定，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其後，原告更予被告「曠職」及「不給薪」之不當處分，致被告不得已依照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依照勞基法第15之1第4項規定，被告亦無庸依系爭留任合約第8條約定給付違約金。

　⑷縱被告需支付原告違約金，然原告就系爭專師訓練課程支出之成本僅6萬元，相較被告自假前往受訓時數共688小時，且被告離職日距離契約末日即111年3月31日僅7月，僅佔契約期間1/4，則原告向被告請求高於培訓費2倍之違約金，實屬過高，應予酌減，以符公平。

 2.系爭久任合約部分

　⑴系爭久任合約書第4條約定預告期間為1個月，較勞基法第16條第2款預告時間為長，依照民法第71條規定應為無效。

　⑵系爭久任合約書為原告單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另系爭久任合約書第5條約定預告日以「領取離職申請單」為準，亦增加法所無之限制，且賠償金額高達被告一個月薪資，對被告有重大不利益，依照民法第247條之1第2至4款規定，應為無效。

  ⑶被告於離職申請書上載明「擬」於110年8月31離職，僅為要約，其後則經原告110年9月2日承諾應允終止系爭久任合約，則系爭久任合約實於110年9月2日經兩造合意終止。況被告於110年8月1至31日請假，至9月1日起，始未服勞務，並未於110年8月31日前離職，則被告亦無違約。

  ⑷況被告於110年8月1日於家中摔倒需休養2月，遂向原告申請病假，然原告竟以被告所提診斷證明非原告醫院開立為由，不予認可被告病假，業已違反勞基法第43條、第22條第2項、第26條及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規定，被告不得已於110年8月12日以存證信函依照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則兩造勞動契約之終止不得歸責於被告，是系爭久任合約書第4條違反民法第71條無效、原告不得依照系爭久任合約書第5條規定向被告請求給付違約金。

　⑸縱認被告違反勞基法第15條第2款準用16條第2款規定，然被告依照勞基法第15條第2項本得隨時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即使被告未遵守預告期間之規定，亦無如勞基法第16條第3款有相應懲罰規定或責任，則原告應證明因此受有損害，方得向被告求償。

　⑹若鈞院仍認被告違反系爭久任合約第4、5條約定，應給付原告違約金，然被告僅於合約最後1日違約，比例為1/730，且被告未因系爭久任合約受有利益，況被告實因原告違法不准病假方不得已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高達1個月薪資之違約金，亦屬過高，應依民法第252條酌減，方符合公平。

三、爭執與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99至100頁）

  ㈠不爭執之事項

  ⒈被告於108年8月1日至原告擔任護理師，並於108年8月30日簽訂系爭留任合約，及於108年8月28日簽立系爭久任合約書，依照系爭久任合約書，合約期間自108年9月1日至110年8月31日。

  ⒉被告於原告投保勞保之期間自108年8月1日起至110年8月31日退保。

  ⒊被告於108年8月1日起至109年3月31日止，根據專科護理師甄審辦法參與臨床實務訓練。

  ⒋被告於110年8月12日以存證信函對原告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經原告於110年8月13日收悉。原告於112年9月27日收悉反訴追加狀。

  ⒌被告取得專科護理師資格需完成專科護理師訓練、具備護理師年資、參與甄審。

　㈡兩造爭執之事項：

  ⒈原告依照系爭留任合約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是否有理由？

　　⑴系爭留任合約是否違反勞基法第15條之1而無效？最低服務年限之限制是否具有合理性及必要性？

　　⑵系爭留任合約第6、8條是否違反民法247條之1而無效？

　　⑶兩造勞動契約於何時終止？

　　⑷被告是否因不可歸責於己身之事由違反最低服務年限之限制？

　　⑸原告請求違約金是否可採？是否應予酌減？

  ⒉原告依照系爭久任合約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是否有理由？

　  ⑴系爭留任合約第4、5條關於30日預告期間及以領取離職申請書日為計算預告期間始日之約定，有否違反勞基法、勞工請假規則、民法第71條、第247條之1規定？

　　⑵原告請求違約金是否可採？是否應予酌減？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依照系爭留任合約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是否有理由？

　1.系爭久任合約是否違反勞基法第15條之1而無效？最低服務年限之限制是否具有合理性及必要性？

　　原告主張：⑴①依照護理人員法及衛生福利部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專科護理師資格之取得需具備：1.完成專師訓練、2.具備臨床護理師工作年資、3.參與甄審、4.通過後取得執照等要件。其中取得「專師訓練」資格可以訓練醫院依規定提供訓練課程方式為之，而原告提供之系爭專師訓練課程內容除一般訓練課程外，並提供臨床實務訓練基礎及進階課程，被告於心得報告中亦已自承自系爭專師訓練課程獲得專業知識及能力，則原告提供系爭專師訓練課程以協助被告取得從事專業工作所需專業技能，並非一般在職訓練，要屬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項第1款之專業技術培訓。②此外，系爭專師訓練課程內容包含學科課程及臨床實務訓練，原告投注成本包含學科課程部分之講師費45,050元、場地費93,000元、水電空調46,500元等費用，另臨床實務訓練部分，則由醫師及專科護理師負責指導，其中醫師指導費用每小時900元、共504小時、指導費453,600元，而專科護理師指導費用每小時400元、共504小時、合計201,600元，則原告業已支出大量人力及物力成本，則兩造約定最低服務年限符合必要性。⑵再者，系爭專師訓練課程培訓期間共8月，為2年最低服務年限之1/3，對照原告支出之培訓期間及成本，則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具合理性等語。查

　⑴按未符合下列規定之一，雇主不得與勞工為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並提供該項培訓費用者。二、雇主為使勞工遵守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提供其合理補償者。前項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應就下列事項綜合考量，不得逾合理範圍：一、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之期間及成本。二、從事相同或類似職務之勞工，其人力替補可能性。三、雇主提供勞工補償之額度及範圍。四、其他影響最低服務年限合理性之事項。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約定無效。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項至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為保障勞工離職之自由權，兼顧各行業特性之差異，並平衡雇主與勞工雙方之權益，最低服務年限約款適法性之判斷，應從該約款存在之「必要性」與「合理性」觀之。所謂「必要性」，係指雇主有以該約款保障其預期利益之必要性，如企業支出龐大費用培訓未來員工，或企業出資訓練勞工使其成為企業生產活動不可替代之關鍵人物等是。所謂「合理性」，係指約定之服務年限長短是否適當？諸如以勞工所受進修訓練以金錢計算之價值、雇主所負擔之訓練成本、進修訓練期間之長短及事先約定之服務期間長短等項為其審查適當與否基準之類（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139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①按非領有專科護理師證書者，不得使用專科護理師名稱。護理師經完成專科護理師訓練，並經中央主管機關甄審合格者，得請領專科護理師證書。前項專科護理師之甄審，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各相關專科護理學會辦理初審工作。領有護理師證書並完成相關專科護理師訓練者，均得參加各該專科護理師之甄審。專科護理師之分科及甄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護理人員法第7條、第7條之1定有明文。②次按，護理師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參加該科專科護理師之甄審：一、「國內完成專科護理師訓練者：於訓練醫院完成專科護理師訓練；訓練前應具備下列臨床護理師工作年資（以下簡稱工作年資）：㈠具護理學士學位：三年以上。㈡具護理碩士以上學位：二年以上。」、「報名專科護理師甄審，應檢具下列專科護理師訓練證明文件之一：一、具備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資格：完成訓練課程之證明影本」、「第15條經專科護理師甄審合格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發給專科護理師證書。」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3條第1項第1款、第13條第1款、第15條分別定有明文。③而被告需先完成專師訓練、累計護理師年資、經參與甄審通過後，方得取得專科護理師資格，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⒌）。④此外，非領有專科護理師證書者，不得使用專科護理師名稱。護理人員法第7條第2項定有明文，且取得專科護理師資格後方得從事「侵入性」及「非侵入性」之醫療輔助行為，另有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在卷可考，準此，原告主張：專科護理師資格之取得自具有相當之專業性，且為難以任意替代之人力，即非無憑。⑤此外，系爭專師訓練，係由原告提供系爭專師訓練課程，及支出培訓費用，有系爭留任合約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21頁），依此，既原告為被告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且提供培訓費用，符合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是審酌原告經營醫療院所之性質，為被告取得專科護理師資格提供系爭專師訓練課程，則原告與被告就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之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具有必要性。

  ⑶次查，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最低服務年限為2年，進行系爭專師訓練課程時間為8月，而系爭專師訓練課程培訓費用為6萬元，有系爭留任合約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1頁），另原告提供師資、場地舉辦系爭專師訓練課程，並支出相關主治醫師教學研究費用、專科護理師指導費用、水電費用，有講師費用、薪資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69、273至279頁），而被告為取得專科護理師資格，依己意與原告簽立系爭留任合約，且已取得專科護理師證照及專業能力，非其他未曾接受系爭專師訓練課程之人可任意替補，原告為免被告任意離職以維護醫院經營與病患權益，或需再支出培訓費用另覓他人參與訓練課程，增加勞費成本，則原告與被告就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確屬營運之必要，尚稱允當，具合理性。

　⑷此外，雇主於符合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項所列各款規定之一，即得與勞工約定最低服務年限，非以同時符合第1項各款規定為必要。則被告辯稱：其人力並非難以替補，且原告未提供合理之補償，該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不具合理性等語，即不可採。

　⑸綜上，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最低服務年限2年，違反者應依系爭留任合約第8條約定負賠償責任之約定，未逾必要限度及合理範圍，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2項規定，並非無效。則被告抗辯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已逾合理範圍，不符勞基法第15條之1第2項規定，應為無效等語，並非可採。

　⒉系爭留任合約第6、8條是否違反民法247條之1而無效？

　⑴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民法第247條之1第2至4款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則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合判斷，有顯失公平之情形而言（參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125號判決意旨）。次按不定期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5條第2項規定，勞工雖得隨時預告終止，惟該項規定乃任意規定，並不排除當事人以合意限制勞工終止權之行使，若該合意限制內容未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亦未悖於違背公序良俗或有顯失公平之處，基於契約自由原則，應認該項約定為有效。況雇主為避免對受雇之勞工所投入之訓練經費、時間、精力及其他資源，因受雇之勞工受訓後即遽然離職而造成雇主花費之投資平白損失，甚且發生勞工經過受訓培育完成後，反而造成與原雇主競業之結果，若無法受約定服務年限條款的保障，雇主可能不願意對受僱勞工提供訓練，以達培育人才委以重任之目的，而與勞工約定必須服務一定之期限，否則應賠償違約金，乃雇主為維護企業經管及服務品質之適當方法，故類此約定之約款，只要未違反法律強行禁止規定，或有悖於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顯失公平之處，復無其他法定應屬無效之原因，則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之基本原則，契約雙方當事人自應尊重契約之合法效力，並依約履行，同受前開約定條款之拘束。

　⑵①查系爭留任合約為原告製作由被告簽名，並未依照個別學經歷、受訓狀況為個別化約定，有系爭留任合約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21頁），被告抗辯：系爭留任合約為原告預定用於同類契約條款而訂定，未與被告商議而屬定型化契約，即非無憑。②惟被告就是否與原告訂約，非全然無自由選擇之餘地，而參與系爭專師訓練課程乃被告取得專科護理師資格之要件之一，倘被告於取得專科護理師資格後即離職，原告需另招募人員及提供訓練課程，除影響醫院之經營外亦損及病患權益，準此，原告基於整體營運之考量要求被告承諾最低服務年限，並為賠償之約定，以資衡平，難認片面加重被告責任，亦無不當限制終止終止勞動契約之權利，③而被告於服務期間仍正常領取薪資、津貼、及獎金有薪資清冊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61至68頁、289至305頁），尚無對被告有何重大不利益，實難認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有單方加重被告責任、或使被告拋棄或限制其權利或重大不利益而有顯失公平之情形。④此外，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5條之1第1、2項規定，已如前述，被告復未能證明該約定條款尚有何其他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或悖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則被告抗辯：系爭留任合約第6條約定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2至4款規定，應屬無效等語，並非可取。

　3.兩造勞動契約於何時終止？原因為何？

　　按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民法第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以存證信函為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通知，有存證信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7頁），另被告之離職申請單載稱「本人擬於110年8月31日辭去烏日林新醫院之職務」，亦有離職申請單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25頁），其後則經原告於110年8月31日收悉、及經單位及人事主管機關面談後載稱「知悉」，以及於人事課、行政課下方蓋印表示核准等情，則有原告收文戳、主管面談意見欄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25頁右上方），堪認被告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於110年8月31日達到原告，則兩造勞動契約均於該日終止，不因原告院長核章日期為110年9月2日而影響；被告抗辯：兩造勞動契約於110年9月2日終止，並非可採。

　4.被告是否因不可歸責於己身之事由違反最低服務年限之限制？

  ⑴按勞動契約因不可歸責於勞工之事由而於最低服務年限屆滿前終止者，勞工不負違反最低服務年限約定或返還訓練費用之責任。勞基法第15條之1第4項定有明文。查「乙方於受訓完畢後，必須以甲方正職人員身分繼續服務至111年3月31日止，若提前離職視同違約」系爭久任合約第6條訂有明文。而被告於110年8月31日，即約定服務期限111年3月31日前，即終止系爭留任合約，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主張被告於最低服務年限屆滿前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即屬可採。

　⑵然查，被告於110年8月1日以LINE提出診所診斷證明書及照片向原告請假，有LINE及對話光碟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521至531頁），然經原告以需提出與原告同級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為請假證明為由遭拒，其後，被告係於110年9月17日兩造行勞資爭議調解時，方同意以特別休假及積假折抵被告自110年8月1日至8月31日未出勤日數，剩餘日數以病假辦理，則有前開LINE對話紀錄及勞資爭議調解紀錄附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99頁、第521至531頁），準此，被告抗辯：因罹病，然向原告請假遭拒，方不得已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即非無稽，從而，被告抗辯：兩造勞動契約因不可歸責於勞工之事由而於最低服務年限屆滿前終止者，被告依照勞基法第15條之1第4項規定，得不負違反最低服務年限約定之責任，即屬有據。

　⑶原告固主張：原告已同意被告110年8月1日至31日准假，則原告已無違法之狀態，被告抗辯不得已離職，並非有據等語。然原告於110年9月17日兩造行勞資爭議調解時方為前開准假內容，此要非被告於110年8月1日起請假遭拒而於110年8月12日以存證信函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時所得預見，則原告主張：違法狀態業已不存在，被告非不得已離職等語，即非可採，附此敘明。　

  ㈡原告得否依據系爭久任合約第5條前段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

　1.系爭久任合約第4、5條預告期間及限制以領取離職申請書為預告方式之約定，違反民法第71條及第247條之1規定而無效

　⑴查系爭久任合約書為原告針對受雇人適用相同條件預先擬定之條款，係由被告閱覽後填載身份識別資料，未與被告個別磋商，被告無增減或變更內容之情形，有系爭久任合約附卷可參，則被告抗辯系爭久任合約為屬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之附合契約，即屬有據，先予敘明。

　⑵按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勞動基準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民法第71條亦有明文。次按不定期契約，勞工終止契約時，應準用第16條第1項規定期間預告雇主，勞動基準法第15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而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1 項則規定：「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3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於10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1 年以上3年未滿者，於20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3年以上者，於30日前預告之。」又按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之終止權屬形成權，於勞工行使其權利時即發生形成之效力，不必得相對人即雇主之同意（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52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勞基法第43條前段定有明文。而勞工請假時，應於事前親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辦理請假手續時，雇主得要求勞工提出有關證明文件。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亦有明文。是勞基法及勞工請假規則均未限制勞工請假之方式及證明之來源。準此，如勞資雙方約定勞工離職需有較勞基法為長之預告期間，抑或增加法無規定之請假方式限制，均屬較勞基法、勞工請假規則為低之勞動條件，該部分約定即屬無效，無效部分，以勞基法及勞工請假規則之規定取代。

　⑶查「乙方於合約期間內離職，須於一個月前預告甲方…預告日期以向人事課領取離職申請單之當日簽認為準」、「乙方未依前條預告期間之規定辦理者，甲方得處以懲罰性違約金，其金額為1個月薪資」系爭久任合約第4條前段、第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查，被告於108年8月30日受雇原告，為兩造所不爭執，另兩造勞動契約已於110年8月31日終止，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告任職期間為一年以尚未滿三年，依照勞基法第15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預告期間為20日，又原告於110年8月12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為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有存證信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7頁），依此，系爭久任合約第4、5條關於須於一個月前預告甲方及以領取離職申請單為預告期間認定之約定，強令被告需於30日前以領取離職單方式預告原告，並應支付賠償金，顯然低於勞基法第15條第2項準用第16條第1項、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規定所定最低標準之勞動及請假條件，加重勞工責任，違反勞基法第1條第2項之強制禁止規定，依照民法第71條及第247條之1規定，應屬無效。

　⑷至原告另主張被告請假流程及依據如人事規章簡報檔，並應提出與原告相同層級之地區醫院診斷證明為請假依據，前經原告宣導及介紹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1頁），已為被告所否認，抗辯：並未見過該內容等語。而原告就此部分，並未再舉其他事證以為其佐，則原告主張：被告應提出與原告相同層級之地區醫院診斷證明為請假依據，仍難認有據，仍非可採。況此亦增加勞基法及勞工請假規則所無之限制，違反勞基法第1條第2項之強制禁止規定，依照民法第71條及第247條之1規定，亦屬無效。

　⑸原告固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8)台勞資二字第0034926號函主張勞資雙方得於勞動契約中為違約金之約定，然前開函文亦已明文載稱違約金之約定以符合民法規定如民法第247條之1為前提，有前開函文附卷可考（本院卷一第177頁），而兩造關於預告期間及方式之約定，既已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則前開函文自無從拘束兩造，附此敘明。

　⒉準此，系爭久任合約第4條約定既屬無效，則原告主張被告違反系爭久任合約第4條約定，依照同合約第5條約定應給付原告違約金，即非有據，並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據系爭留任合約及久任合約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61,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因本訴經敗訴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貳、反訴部分

一、程序部分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26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反訴原告原起訴聲明請求：㈠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57,000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84頁）。嗣迭經追加及撤回部分聲明（本院卷一第371頁、本院卷二第105頁），並於113年3月6日言詞辯論時變更聲明㈠為：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42,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應為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經反訴原告同意，有民事部分反訴撤回狀及本院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00、105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反訴原告主張：系爭久任合約業經反訴原告期滿完約，反訴原告自得依照系爭久任合約第2條約定，請求反訴被告支付津貼42,000元（下稱系爭津貼）。為此，爰依前該約定，請求反訴被告給付前開款項，並聲明：如撤回後聲明所示，，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反訴被告則以：反訴原告於系爭久任合約末日即110年8月31日離職，且未於依照系爭久任合約第4條約定，依照約定之預告期間及方式預告離職，並無符合系爭久任合約第2條「期滿完約」之條件，反訴被告自無庸給付系爭津貼予反訴原告。並聲明：1.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查反訴原告主張期滿完約，反訴被告應依照系爭久任合約第2條前段約定，給付津貼，為反訴被告所否認，抗辯反訴原告未依兩造約定方式預告離職，且契約末日並未在職，則反訴原告自不得請求反訴被告給付津貼等語。是本件爭點厥為：反訴原告是否已期滿完約？反訴原告離職是否符合兩造約定？反訴原告得否依系爭久任合約請求津貼42,000元？

　㈠查「合約期間自108年9月1日起至民國110年8月31日止，合計貳年」、「本合約期滿完約後甲方始同意支付乙方合約津貼新臺幣肆萬貳仟元」，系爭久任合約第1條、第2條前段定有明文。而系爭久任合約第4條關於30日預告期間及以領取離職申請單計算預告期間之約定，違反勞基法第1條第2項、民法第71條、第247條之1之規定為無效，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反訴被告抗辯：反訴原告未依兩造約定預告期間及方式離職不得請求津貼，即非可採。

　㈡然查，而兩造勞動契約於110年8月31日終止，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反訴原告於兩造約定之期限末日即110年年8月31日並未在職，有離職申請單、存證信函附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25至28頁），則反訴被告抗辯：反訴原告並未完約，即屬可採，準此，反訴原告既未完約，則反訴原告依據系爭久任合約第2條約定，請求反訴被告告給付津貼，亦非有據，而非可採。

五、綜上，反訴原告依據系爭久任合約第2條前段約定，請求反訴被告給付津貼42,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因本訴經敗訴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航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江婉君

　　　　　

 

 



